
 

 - 1 - 

 

 

 

 

闽建许〔2021〕4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

加强建筑业企业资质批后核查的指导意见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审批局，自贸区福州、厦门、

平潭片区管委会： 

为遏制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，促进建筑业高质

量发展超越，现就加强建筑业企业资质批后核查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各地要按照国务院、省政府和住建部关于深化放管服改

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关要求，围绕“减少审批环节、提高审批

效能、服务企业发展”的总体思路，推动资质管理向“宽准入、严

监管、强服务”转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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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各地资质审批部门在审批企业资质后，应当按照下列要

求，对企业资质申报是否存在弄虚作假，及时组织资质批后核

查 ：   

（一）对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的，资质审批部门要在资质审

批后 3 个月内，对已审批每一家企业的承诺情况进行核查。 

（二）对不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的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方式开展随机抽查，每年抽查一次，抽查比例不少于当年企业资

质审批数的 10%。各地资质审批部门可以根据抽查结果，调整提

高随机抽查比例。 

（三）重点核查：企业资质申报人员和业绩真实情况。 

    三、各地资质审批部门对于未发现资质申报存在弄虚作

假的企业，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资质动态核查： 

（一）每年动态核查一次。  

（二）重点核查企业技术负责人、注册建造师、职称人员等

是否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 

（三）采取随机抽查方式进行资质动态核查，抽查比例不少

于 10%。 

四、企业因重组、合并、分立等情况发生资质跨区域转移，

申请颁发资质证书且涉及发证机关变化的，由后发证机关对申请

人进行资质动态核查。经核查，申请人符合资质标准条件的，予

以颁发资质证书；不符资质标准要求的，不予颁发资质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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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资质审批部门在批后核查中，发现技术负责人、注

册人员和职称人员频繁变更所在单位的，要进一步核实其实际工

作单位。属于“挂证”的，依法依规对其予以处理。 

六、各资质审批部门对于有关资质申报的实名举报投诉件，

要及时受理并认真核查。对举报投诉属实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 

七、企业资质批后的核查办法、材料准备、核查处理、工作

要求等内容，按照《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资质批后动态核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（闽建许〔2020〕5 号）要求进行。 

八、各资质审批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认真做好企业资

质批后动态核查工作，强化审批事中事后监管、强化企业诚信监

督机制，对新批资质的企业承接的工程项目加强监管核查。 

九、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企业教育，对新设立企业的法

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要组织开展质量安全教育和法律法规

培训，提升其质量安全意识和守法观念，促进企业诚信合法经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4 日 

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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